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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债务重组

成功的唯一秘诀 ——坚持最终一分钟。

本章考情分析

本章属于比较重要章节。本章内容债务重组的确认、计量和记录，本章内容是 2022 年教材新增章节，考试

题型主要为客观题，分值 3分左右。

2023 年本章教材变化：

1.增加“受让资产作为持有待售资产核算，差额汇总确认资产减值损失”相关表述；

2.增加“债务人不同抵债资产，处置损益的确认”相关表述；

3.增加“实质性修改”相关表述。

考点 年份及题型

金融资产和固定资产偿债的债权人的会计处理 2022 年多选题

本章目录

一、债务重组的概述

二、债务重组的会计处理

一、债务重组的概述

（一）债务重组的定义

债务重组，是指在不改变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下，经债

权人和债务人协定或法院裁定，就清偿债务的时间、

金额或方式等重新达成协议的交易。经法院裁定进行

债务重整并按持续经营进行会计核算的，按照本章要

求进行会计处理，债务人在破产清算期间进行的债务

重组，应当按照企业破产清算有关的会计处理规定处

理。

（一）债务重组的定义

关于交易对手方

债务重组是在不改变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下进行的交

易。实务中经常出现第三方参与相关交易的情形，例

如，某公司以不同于原合同条款的方式代债务人向债

权人偿债；又如，新组建的公司承接原债务人的债务，

与债权人进行债务重组；再如，资产管理公司从债权

人处购得债权，再与债务人进行债务重组。在上述情

形下，企业应当首先考虑债权和债务是否发生终止确

认，再就债务重组交易按照本章要求进行会计处理。

【提示】无论何种原因导致债务人未按原定条件偿还债务，也无论债权人是否作出让步，只要债权人和债务

人就债务条款重新达成了协议，就符合债务重组的定义。



关于债权和债务的范围

（1）债务重组涉及的债权和债务，是指《企业会计准

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范的债权和债

务，不包括合同资产、合同负债、预计负债，但包括

租赁应收款和租赁应付款。

（2）不适用债务重组准则的交易事项：

①债务重组中涉及的债权、重组债权、债务、重组债

务和其他金融工具的确认、计量和列报，分别适用《企

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和《企

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

（2）不适用债务重组准则的交易事项：

②通过债务重组形成企业合并的，适用《企业会计准

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

③债权人或债务人中的一方直接或间接对另一方持股

且以股东身份进行债务重组的，或者债权人与债务人

在债务重组前后均受同一方或相同的多方最终控制，

且该债务重组的交易实质是债权人或债务人进行了权

益性分配或接受了权益性投入的，适用权益性交易的

有关会计处理规定。

1.债务重组构成权益性交易的会计处理

债务重组构成权益性交易的，应当适用权益性交易的有关会计处理规定，即债权人和债务人不确认构成权益

性交易的债务重组相关损益。

例如，甲公司是乙公司股东，为了弥补乙公司临时性经营现金流短缺，甲公司向乙公司提供 2 000 万元无息借

款，并约定于 6个月后收回。借款期满时，尽管乙公司具有充足的现金流，甲公司仍然决定免除乙公司部分

本金还款义务，仅收回 500 万元借款。在此项交易中，如果甲公司不以股东身份而是以市场交易者身份参与

交易，在乙公司具有足够偿债能力的情况下不会免除其部分本金。因此，甲公司和乙公司应当将该交易作为

权益性交易，不确认债务重组相关损益。

（二）债务重组的方式

债务重组一般包括下列方式，或下列一种以上方式的组合：

（一）债务人以资产清偿债务

（二）债务人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实务中，有些债务重组名义上采用“债转股”的方式，

但同时附加相关条款，如约定债务人在未来某个时点

有义务以某一金额回购股权，或债权人持有的股份享

有强制分红权等。对于债务人，这些“股权”可能并

不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

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从而不属于债务人将债

务转为权益工具的债务重组方式。债权人和债务人还

可能协议以一项同时包含金融负债成分和权益工具成

分的复合金融工具替换原债权债务，这类交易也不属

于债务人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的债务重组方式。

（三）修改其他条款 除上述（一）和（二）以外，采用调整债务本金、改

变债务利息、变更还款期限等方式修改债权和债务的

其他条款，形成重组债权和重组债务。

（四）组合方式




